申报市级工程评价注意事项
根据《阳江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阳江市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阳江市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阳江市市政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并参照广东省建设行业相关协会的做法，在此向会员单位明确我会接收工程评价材料的程序和申报时间，提请注意事项如下：

一、申报市级工程评价的程序及申报时间

（一）申报房屋和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

1.初评－－工程形象进度达到（房屋工程30%—50%，市政工程10%—30%）时，会员单位按标准化工地评价办法要求，在每季度第1或第2个月向协会递交纸质的工程评价材料；
2.复评－－工程形象进度达到（房屋工程70%—85%，市政工程70%—85%）时，会员单位填写《阳江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复评申请表》（请到协会网页“相关下载”栏下载），在每季度第1或第2个月发至协会邮箱：364074439@QQ.COM。
3.施工合同工期不大于200天的，按复评形象进度和初评的程序向协会递交纸质的工程评价材料。
（二）申报建设工程结构质量评价

1.初评－－工程形象进度达到（房屋工程30%—50%，市政工程10%—30%）时，会员单位按结构质量评价办法要求，在每季度第1或第2个月向协会递交纸质的工程评价材料；
2.复评－－工程形象进度达到（房屋工程70%—85%，市政工程70%—85%）时，会员单位填写《阳江市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复评申请表》（请到协会网页“相关下载”栏下载），在每季度第1或第2个月发至协会邮箱：364074439@QQ.COM。
3.合同工期不大于200天的，按复评形象进度和初评的程序向协会递交纸质的工程评价材料。
（三）申报建设工程质量评价

验收复评－－工程综合验收后1-3年内，会员单位按建设（房屋）工程质量评价办法要求，在我会发出“开展房屋工程质量评价通知”后，向协会递交纸质的工程评价材料。结构质量评价没有通过的工程不能申报房屋工程质量评价。

（四）申报市政工程质量评价

1.中间过程检查－－工程形象进度达到40%—60%时，会员单位按市政工程质量评价办法要求，在每季度第1或第2个月向协会递交纸质的工程评价材料。市政工程中间过程检查结果占工程验收复评的20%，中间过程检查结果由我会记录并存档。没有中间过程检查的项目不能申报市政工程验收复评。
2.验收复评－－工程综合验收后1-3年内，会员单位按市政工程质量评价办法要求，在我会发出“开展市政工程质量评价通知”后，向协会递交纸质的工程评价材料。

二、市级工程评价证书打印需提交资料

1.通过房屋和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

申报单位向我会提交《广东省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果告知书》复印件（申报单位盖章）。

2.通过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
申报单位向我会提交《单位（子单位）竣工验收报告》复印件（申报单位盖章）。

3.通过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

申报单位向我会提交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》复印件（申报单位盖章）。

4.通过市政工程质量水平评价

申报单位向我会提交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》复印件（申报单位盖章）。

协会接收工程评价材料联系人：陈秋明，电话： 0662-3428922；接收邮箱：364074439@QQ.COM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阳江市建筑业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01日

